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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 氏

‘-
、
美
國

抖
。
『
口 「
商
業
工
會
主
義
」

切
﹒
色
。
巴
巴
。
口
也

叫
拉
論
大
師

勞
工
運
動
在
不
同
的
國
家
會
有
不
同
的
風
貌
，
隨
著
各
國
工
業
發
展
的
程
度
，
文
化

歷
史
背
景
以
及
政
治
社
會
體
制
的
形
式
等
等
因
素
，
各
國
勞
工
運
動
的
漲
起
，
運
動
的
目

標
、
形
式
和
手
段
都
會
有
不
同
的
發
展
情
形
。
一
個
勞
工
運
動
在
實
際
運
作
的
背
後
，
必

然
有
其
理
論
的
基
礎
。
勞
工
運
動
理
論
與
勞
資
關
係
理
論
發
展
的
比
較
晚
，
英
國
最
早
的

勞
工
運
動
理
論
家
要
算
是
的
戶
戶
口
是
司ω
σ
σ

和
目
。
早
已
口
。
司
已

σ

夫
婦
，

喝
早

σ

夫
婦
在
一
入
九
四
年
出
版
了
「
工
會
主
義
的
歷
史
」
(
因
芯
片
。
品
。
同
吋

E

【
古

巴
巴
。
旦
回
日
)
，
一
入
九
七
年
出
版
了
「
工
業
民
主
」
(
門
口
已
早
早
已
ω
戶
口
ω
5
0
日
"
。
可
)

，
這
兩
本
經
典
之
作
奠
定
了
他
們
在
勞
工
運
動
理
論
方
面
的
重
要
地
位
。

如
果
論
及
美
國
的
勞
工
運
動
理
論
先
驅
，
那
就
要
屬
守}5
戶
口
。
旦
旦
。
口
的
。
他

是
二
十
世
紀
初
葉
美
國
威
斯
康
辛
大
學
的
經
濟
學
教
授
，
他
和
著
名
的
門
生
們
如
的
巴
布

可
而
已B
m
w口
、
叮
叮
戶
戶
戶
℃
吋

M
H
P和
口
。
口
F
m
凹
凸
。
巨
叩
門
等
人
，
形
成
了
勞
資
關
係
學
界

著
名
的
「
威
斯
康
辛
學
派
」
(
宅
戶
的
口
。
口
叩
門
口
的
品
。
。
】
)
，
他
們
收
集
了
許
多
原
始
的

勞
工
歷
史
性
的
資
料
，
從
歷
史
的
角
反
研
究
美
國
工
會
的
形
成
與
勞
工
運
動
的
發
展
，
其

心
者
作
後
來
收
錄
於
四
巨
般
的
「
美
國
勞
工
史
」
(
目
的
汁
。
門
呵
。
同

F
m
w
σ
Z
E
F
O

d
E
Z

門
戶ω
g
z
m
)中
。

不
同
的
學
者
對
於
勞
工
運
動
則
有
不
同
的
詮
釋

•• 

英
國
的
詞
。
σ
σ
夫
婦
靚
勞
工
起

動
為
工
業
改
革
的
代
理
人
，
馬
克
斯
則
認
為
勞
工
運
動
是
革
命
的
代
理
人
，
心
理
學
派
理

論
家
則
認
為
勞
工
運
動
是
一
種
針
對
工
業
主
義
的
心
理
反
應
，
宗
教
派
學
者
則
靚
勞
工
運

動
為
一
種
道
德
力
量
，
部
份
禮
濟
學
者
認
為
勞
工
運
動
乃
是
一
種
有
害
的
壟
斷
，
另
有
部

份
經
濟
學
者
則
視
勞
工
運
動
為
多
元
工
業
社
會
中
利
益
團
體
的
一
支

3

而
美
國
獨
特
的
勞

工
運
動
理
論
則
是
認
為
勞
工
運
動
乃
是
一
種
純
粹
和
單
一
的
商
業
工
會
主
義

(
H
E
Z

"
口
已
印
戶
呂
立
。σ戶
的
戶
口
。
凹
的
口
口
古
巴
的
5
)
。
(
註
一
)

商
業
工
會
主
義
或
是

一商
業
工
會
理
論
的
主
要
理
論
家
就
是
n
o
B
B
C
口
的
，
他
們
率

領
的
威
斯
康
辛
學
派
的
學
者
對
於
美
國
的
勞
工
避
勁
，
發
展
出
一
套
實
際
的
理
論
，
他
們

認
為
基
於
美
國
環
境
所
具
有
的
獨
特
特
質
，
例
如
兔
費
的
土
地
、
成
年
男
子
普
遍
的
選
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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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
、
缺
少
封
建
的
責
任
、
以
及
一
個
民
主
的
政
治
體
系
，
這
些
特
質
探
速
地
影
響
了
美
國

的
勞
工
，
促
使
其
發
展
出
一
個
有
別
於
歐
洲
國
家
的
勞
工
運
動
。
動
員
歐
洲
勞
工
的
單
一

原
則
是
「
階
級
意
識
」
(
已m
m
m
g

口
凹
的
古
口
的
口
冊
的
的
)
，
但
在
美
國
則
是
所
謂
的
「
工

作
意
識
」
(
古
σ
g

口
的
已
。
戶
的
口
自
己
，
在
美
國
促
使
勞
工
緊
密
相
繫
的
是
工
作
場
所

共
同
的
問
題
，
而
工
會
組
織
則
被
視
為
改
炭
工
作
條
件
的
工
兵
。
在
美
國
這
樣
一
個
多
元

化
社
會

E
M
U
E
z
-
-旦戶
口
的
。
旦
旦
河
)
，
勞
工
們
對
於
政
治
、
經
濟
和
社
會
問
題
有
若

無
數
不
同
的
觀
點
，
如
果
工
會
組
織
關
心
勞
資
關
係
以
外
的
事
務
，
必
將
在
會
員
之
間
造

成
不
和
諧
與
分
裂
，
甚
而
面
臨
組
織
的
瓦
解
。
某
本
上
「
集
體
協
商
」
是
工
會
組
織
維
護

工
作
安
全
和
增
進
福
利
的
重
要
機
制
，
透
過
集
體
協
商
的
過
程
鱉
訂
團
體
協
約
，
然
後
據

以
執
行
並
維
持
勞
資
關
係
的
互
動
。

口
。
5
日
。
口
的
認
為
勞
工
運
動
的
發
展
主
要
源
自
於
經
濟
中
勞
工
階
級
此
一
獨
特
角

色
的
興
起
，
此
一
看
法
與
馬
克
斯
相
近
似
，
但
二
者
之
間
相
似
之
處
僅
止
於
此
，
因
為

的
。
白
宮
。
口
的
認
為
工
會
主
義
的
成
長
和
演
進
，
主
要
是
由
於
「
市
場
的
擴
展
」
(
岳
∞

。
"
片m
D
叩
門
。
口
。
同
自
己
}
8
2
)
，
而
並
非
是
由
於
一
雇
主
與
受
僱
者
之
間
的
階
級
闆
箏
。

口
。
白
白
。
口
的
將
美
國
工
業
制
度
的
發
展
歸
納
成
七
個
階
段
，
每
一
階
段
相
對
應
一

個
市
場
發
展
的
階
段
，
在
每
一
個
工
業
階
段
中
，
鐵
展
的
市
場
促
使
許
多
功
能
的
特
殊
化

，
例
如
生
產
廠

一商
原
先
是
出
資
者
、
批
發
者
、
零
售
者
、
製
造
者
和
勞
工
，
所
有
的
角
色

融
合
為
一
，
但
此
時
則
發
覺
更
多
的
這
些
功
能
已
有
他
人
所
承
擔
。
從
擴
展
產
品
市
場
所

產
生
的
競
爭
的
壓
力
迫
使
製
造
商
或
老
板
削
減
勞
工
成
本
，
勞
工
則
組
織
工
會
以
罔
應
工

作
條
件
惡
化
的
情
況
，
並
進
而
保
護
自
己
的
權
益
。

因
此
勞
工
運
動
隨
著
工
業
的
發
展
而
形
成
不
同
的
型
式
和
不
同
的
聯
盟
，
這
些
型
式

和
聯
盟
乃
是
由
變
化
的
市
場
結
構

(
H
V
o
n
v
g
m
z
m
自
己

}
n
Z
丘
吉
旦
旦

2
)
所

操
控
，
真
正
的
敵
人
是
市
場
和
它
所
帶
來
的
競
學
威
脅
，
並
非
是
一
一
雇
主
。
勞
工
閱
爭
的
按

心
因
此
並
非
是
對
抗
資
本
家
的
階
級
閩
字
，
而
是
如
何
保
護
技
術
、
維
持
薪
瓷
、
以
及
肪

﹒
止
無
技
術
的
生
手
侵
佔
工
作
領
域
。
的
。BB
O

口
的
主
張
路
有
某
種
程
度
的
階
級
差
異
和

仇
恨
，
但
並
非
是
存
在
於
資
本
家
和
勞
工
之
間
，
而
是
存
在
於
勞
工
與
市
場
之
間
，
或
是

存
在
於
生
產
者
和
消
費
者
之
間
。
的
。
白
白
。
口
由
認
為
馬
克
斯
的
理
論
並
不
符
合
歷
史
的

客
貨
，
工
會
人
士
與
其
他
部
門
的
生
產
者
一
樣
，
他
們
在
面
對
受
侵
害
的
市
場
時
組
織
起

來
以

♂獲
取
最
好
的
償
裕
，
這
與
美
國
批
發
商
、
製
造
商
或
零
售
商
在
面
臨
市
場
所
造
成
的

滅
亡
時
，
所
採
取
保
護
他
們
自
己
的
方
式
娃
抓
不
同
之
處
。

-.-
、
心
。
『
口個
﹒
台
。E
E
S
H
a

「
美
國
鞋
匠
，

、
五
妥
內
容

]
戶
。
鼎
∞
-
H∞
叩
門
心
」

「
基
爾
特
」
命
旦
旦
"
肉
已
門
口
乃
是
中
社
紀
的
工
匠
為
了
共
岡
利
鋒
所
紡

織
的
團

體
，
其
主
要
目
的
是
照
顧
會
員
的
需
求
，
在
其
早
期
的
發
展
中
主
要
協
助
制
定
該
一
行
業

訓
轍
的
樣
講
，
以
及
該
一
行
業
產
品
品
質
的
標
准
。
至
於
「
基
蘭
特
制
度
」

(
E
E

叮
叮m
Z
S
)
即
為
歐
洲
工
業
革
命
之
前
的
一
種
生
產
和
製
造
的
制
度
，
由
工
匠
組
成
組
職

嚴
密
的
「
基
爾
特
」
以
規
範
和
管
制
所
歸
屬
的
那
個
行
業
。
「
華
爾
特
」
基
本
上
是
一
個

獨
佔
專
賈
(
旱
。
口
。
℃
已
凹
的
片
戶
口
)
的
機
擒
，
它
限
制
進
入
此
一
行
業
的
成
員
，
設
置
學
徒

規
則
，
制
定
產
品
標
準
，
解
決
組
織
內
之
爭
議
。
此
一
制
反
在
制
定
規
則
和
提
高
工
作
水

準
等
方
面
有
所
貢
獻
，
但
也
於
其
獨
佔
專
貴
的
特
質
和
自
塾
意
識
濃
厚
的
活
動
亦
限
制
了

其
本
身
的
成
長
與
發
展
。

從
製
鞋
業
的
歷
史
文
獻
中
可
觀
祭
到
美
闢
桂
英
從
「
基
爾
特
」
到
工
廠
的
工
業
發
展

過
程
，
每
一
過
程
形
成
不
同
的
組
織
以
因
應
外
在
經
濟
的
變
遷
，
口
。
白
白
。
口
的
歸
納
西

一
兀
一
六
四
入
年
至
一
入
九
五
年
近
二
百
五
十
年
中
，
美
國
的
製
鞋
業
產
生
了
下
面
幾
種
不

同
的
組
織
﹒
-

L

波
士
頓
的
「
鞋
匠
協
會
」
(
口
。
日
苦
口
呵
。
峙
的
前
。
∞

E

旦
旦
『
的
)
(
一
六
四
入

年
)

么
費
城
的
「
雇
主
鞋
匠
協
會
」
(
一
七
入
九
年
)

。ι
費
拔
的
「
職
工
鞋
匠
聯
合
協
會
」
(
一
七
九
四
年
)

也
費
誠
的
「
職
工
鞋
匠
聯
合
福
利
協
會
」
(
一
八
三
五
年
)

肉
片
山
「
里
克
里
斯
賓
武
士
」
(
阿
巴

m
H
H
帥
的
。
同
的
汁
的
同
凹
的
H
U口
)
(
一
八
六
八
年
)

&
「
靴
、
鞋
工
人
工
會
」
(
一
入
九
五
年
〉

美
國
的
製
糙
匠
或
反
匠
是
早
期
經
濟
閥
，
中
中
最
激
進
的
工
業
人
士
，
他
們
是
一
翠
刊
(

有
高
度
技
術
的
智
慧
型
工
匠
，
散
佈
於
各
處
，
很
容
易
受
到
各
種
商
業
和
工
業
變
革
的
威

脅
，
因
而
團
結
組
成
防
衛
性
組
織
以
對
抗
各
種
威
脅
。
在
?
入
凹
一
一
年
以
前
，
有
十
七
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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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關
「
共
謀
不
軌
」
(
的
。
口
的
也
叩
門

m
n

己
的
審
判
案
件
，
其
中
鞍
匠
佔
了
九
件
。
這
也
是

為
什
麼
美
國
威
斯
康
辛
學
派
的
大
師

U
F
H
H
口
同

-
n
。
旦
旦
。
口
的
特
別
以
美
國
鞋
匠
為
研

究
主
題
，
利
用
此
一
行
業
的
歷
史
文
獻
溯
眠
，
以
分
析
美
國
工
業
演
進
和
勞
工
組
織
的
發

展
，
一
九
O
九
年
他
發
表
了
著
名
的
「
美
國
鞋
匠
，
一
六
四
入
|
一
八
九
五
」

(
K
F
E
l

A叩
門
古M
M口
的
計
。
。
臣
"
}
5
2
.
H
O
B
A
g
e
-
-

且
一
篇
論
文
。
(
註
二
)

在
這
篇
研
究
論
文
中
的
。
旦
旦
。
口
的
教
授
將
一
六
四
入
至
一
入
九
五
年
美
國
製
鞍
業

分
成
七
個
階
設
，
分
別
以
七
個
不
同
的
職
工
組
轍
以
代
表
七
個
工
業
演
進
的
階
段
，
從
最

原
始
遊
走
式
補
鞋
匠
到
現
代
化
工
廠
，
這
每
一
個
階
段
令
自
代
表
了
一
種
有
關
財
富
分
配

的
內
部
爭
間
，
而
這
種
競
爭
乃
是
由
於
市
場
或
生
產
的
外
部
條
件
所
造
成
。

馬
克
斯
主
義
的
勞
工
運
動
理
論
家
將
工
會
組
織
和
勞
工
運
動
視
為
仇
恨
的
階
級
間
爭

與
社
會
革
命
性
的
重
建
，
但
是
美
國
早
期
的
勞
工
運
動
理
論
家

E
H
H
D戶
口
。
E
B

。
口
的

則
持
不
同
的
看
法
，
他
將
勞
工
運
動
視
為
多
元
社
會
中
的
一
個
非
仇
恨
性
的
利
益
團
體
，

此
一
團
體
與
其
他
團
體
競
逐
社
會
中
有
限
的
資
源
和
目
標
，
工
會
組
織
乃
是
一
調
適
性
的

機
制
，
並
非
一
個
反
對
制
度
的
組
織
。

這
七
個
不
同
的
階
段
中
市
場
範
圈
、
協
商
事
項
、
資
本
所
有
權
的
歸
屬
、
階
級
的
創

分
、
工
作
的
類
別
、
競
銘
心
的
威
脅
以
及
保
護
組
織
的
型
式
皆
各
有
不
同
，no
E
B
。
口
的

將
之
歸
納
成
下
表
「
美
國
鞋
匠
的
工
業
階
段
、
階
級
和
組
織
」
中
，
本
文
則
依
序
作
詳
細

的
說
明
。

ω
U巡
遊
鞋
肢
階
段

在
最
初
的
階
段
鞋
匠
乃
是
一
種
巡
遊
的
方
式
，
可
稱
為
巡
遊
鞋
匠
的
階
段
(
岳

m

ω
g
m
o
。
同
岳
仿
古
口
。
2

口
丹
的
V
S
B
m
w
o片
)
，
他
們
乃
是
說
客
人
所
提
供
的
皮
料
工

作
，
客
戶
不
僅
援
供
反
料
，
同
時
也
提
供
鞋
匠
的
工
作
場
所
與
吃
住
。
此
時
鞋
匠
要
自
己

找
客
戶
，
與
客
戶
談
條
件
，
帶
著
簡
單
的
工
具
隨
時
更
換
工
作
場
所
，
技
術
水
準
與
工
作

教
率
無
法
提
升
。
他
們
受
到
那
些
家
庭
鞋
匠
的
威
脅
，
那
些
在
自
家
工
作
和
使
用
自
己
物

料
的
家
庭
鞋
匠
J
受
到
較
好
的
技
術
訓
練
，
同
時
間
只
有
在
家
等
待
客
戶
的
優
勢
。

ω
技
一
藝
「
基
爾
特
」
階
段

(
顧
客
訂
單
階
段
)

的
。5
日
。
口
的

推
翻
一
六
凹
入
年
在
波
士
頓
成
立
的
「
鞋
匠
協
會
」
可
能
是
美
國
的

第
一
個
「
基
爾
特
」
(
行
會
)
，
其
組
成
份
子
身
兼
三
種
身
份
，
他
們
同
時
是
兩
人

(
E
O
B
V
ω己)
、
一
雇
主
(
g
g
芯
片
)
和
職
工

C
。
口
門
口
。
河B
m

口
)
。
在
一
商
人
功
能
方

面
，
主
要
是
控
制
工
作
的
品
質
和
種
頰
，
其
酬
勞
來
自
與
顧
客
的
議
價
;
在
雇
主
功
能
方

面
，
他
控
制
了
工
作
場
所
和
設
仿
，
在
前
述
一
商
人
功
能
處
取
得
新
單
，
再
交
由
職
工
生
產

，
其
酬
勞
則
來
自
資
本
和
勞
務
的
管
理
;
至
於
職
工
功
能
芳
面
，
他
的
酬
勞
則
依
按
其
技

術
和
工
作
品
質
，
生
產
速
度
以
及
被
僱
用
時
間
的
長
短
。
這
三
種
不
同
的
身
份
，
後
來
則

分
化
成
三
種
不
同
的
人
，
那
就
是
一
商
人
、
雇
主
和
職
工
。

在
此
一
技
藝
「
基
爾
特
」
階
段

(
n
s
p
l
m丘吉
的
帥
"
俏
。
)
，
其
市
場
範
圓
乃
是
個

人
性
的
，
客
戶
眼
某
一
鞋
匠
商
人
(
同
時
也
包
括
雇
一
主
和
職
工
身
份
)
訂
繕
，
這
是
一
種

客
戶
訂
貨
的
工
業
階
段
。
在
此
階
段
鞋
匠
有
優
勢
的
議
價
能
力
，
他
唯
一
擔
心
的
是
客
戶

不
識
貨
，
不
懂
他
產
品
品
質
的
優
越
性
，
而
他
的
競
箏
威
脅
是
不
良
品
的
製
造
者
和
他
們

不
良
的
產
品
。
因
此
此
一
階
段
的
保
護
組
織
技
藝
行
會
首
要
的
工
作
是
排
除
不
良
品
和
不

良
品
的
製
鞋
匠
，
其
關
心
的
重
點
是
產
品
的
晶
質
，
而
非
價
格
或
工
資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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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問
零
售
店
鋪
階
段

經
過
了
一
百
多
年
的
發
展
，
費
城
的
鞋
業
出
現
了
階
級
的
分
裂
，
勞
資
之
間
在
美
國

出
現
了
不
和
諧
，
的
。
s
s

。
口
的
指
出
一
七
入
九
年
費
城
成
立
的
「
雇
主
鞋
匠
協
會
」
是

第
一
個
雇
主
組
織
，
而
一
七
九
四
年
同
地
成
立
的
「
職
工
鞋
匠
聯
合
協
會
」
則
為
第
一
個

工
會
。
在
前
面
波
士
頓
「
鞋
匠
協
會
」
或
基
爾
特
階
段
，
其
市
場
是
「
顧
客
訂
單
市
場
」

(
口
口
的
g
B
d
E
Z

自
己
押
。
同
)
，
這
些
一
客
戶
大
部
份
是
鄰
居
，
其
產
品
是
訂
製
的
產

品

3
2
3
阿
O
M泣
。
門H
H
M
O
C。但
是
到
了
下
一
個
階
段
則
發
生
了
變
化
，
一
些
一
雇
主
鞋

匠
開
始
儲
存
一
些
統
一
型
式
和
姐
格
的
產
品
，
賣
給
一
些
到
他
店
鋪
過
訪
或
寄
宿
的
客
人

，
他
們
開
始
迎
合
一
個
較
大
的
市
場
，
此
時
他
們
需
要
一
些
資
本
的
投
資
，
除
了
大
量
進

料
之
外
，
也
要
儲
存
更
多
的
成
品
。
他
們
將
原
料
提
供
給
在
家
庭
工
場
工
作
的
職
工
鞋
匠

，
然
後
將
成
品
帶
岡
店
鋪
零
售
，
除
了
訂
製
的
工
作
之
外
，
職
工
鞋
匠
也
零
售
店
舖
的
工

作
，
雇
主
鞋
匠
則
變
成
了
零
售
商
人
和
雇
主
，
一
…
泡
一
就
是
一
七
入
九
年
費
城
工
業
的
階
段
，

稱
之
為
「
零
售
店
鋪
階
段
」
(
岳
。
Z
Z

口
1

咎
。
℃
的g
m
m
)。

此
一
階
段
兢
摯
的
威
脅
主
要
來
自
公
共
市
場
次
級
品
的
競
爭
，
以
及
某
些
一
一
雇
主
鞋
匠月九~一十八國氏;華中



制
用
廣
告
廉
價
促
銷
產
品
。
此
時
廳
主
鞋
匠
與
職
工
鞋
匠
利
益
仍
相
一
致
，
職
工
鞋
匠
對

於
公
共
市
場
的
產
晶
更
為
木
棍
，
這
些
市
場
的
產
品
都
以
極
低
廉
的
價
格
求
現
。

的
開
批
發
訂
單
階
段

到
了
下
一
個
階
段
乃
是
所
謂
「
批
發
訂
單
階
段
」

(
4早
已
m
m
丘
。
l
Z
A
∞
門
的
丹
ω
m
o

v
s
布
拉
一
直
主
鞋
匠
開
始
尋
求
外
面
的
市
場
，
他
們
帶
者
樣
品
遠
赴
外
地
並
帶
悶
訂
單
，

他
們
盤
成
了
批
發
商
人
和
雇
主
結
合
的
身
份
(
4
4
}
S
E
E
-
o
s
z
n
v
m

口
已
l
ω
B
H
M
E
M
-
z

v
，
投
資
於
原
料
和
產
品
的
金
額
更
加
龐
大
，
僱
用
職
工
鞋
匠
的
人
數
也
增
加
許
多
，
此

時
職
工
糙
匠
為
同
一
雇
主
從
事
「
訂
製
的
」
、
「
零
售
店
銷
的
」
以
及
「
訂
單
」
的
工
作

在
一
入
O
六
年
的
時
候
，
費
坡
的
職
工
鞋
匠
可
能
從
事
四
種
不
同
的
工
作
，
一
種
是

晶
質
要
求
最
般
格
而
競
爭
也
最
激
烈
的
「
訂
製
的
工
作
」(
U
g
z
w
m
w
d

呵
。
其
)
;
第
二

種
是
零
售
市
場
出
售
的
「
店
鋪
工
作
」
(
的
向
世
。
℃
譜
。
其
)
;
第
三
種
是
由
於
交
通
運
輸

改
道
而
供
應
批
發
市
場
的
「
訂
單
工
作
」
(
。
旦
旦
返
。
叫
阿
)
，
此
類
工
作
的
品
質
和

競
爭
都
木
如
前
面
兩
者
;
第
四
種
是
供
應
中
下
階
級
顧
客
的
「
市
場
工
作

(
5
M
E
W
O
H

4
呵
。
品
)
，
遁
的
自
一
廉
價
產
品
是
在
公
共
市
場
出
售
，
其
競
爭
的
程
度
最
低
。

很
顯
然
從
事
前
述
四
種
工
作
的
工
兵
並
無
重
大
改
變
，
生
產
方
式
也
無
重
大
更
改
，

間
最
大
的
艷
化
乃
是
市
場
;
由
於
市
場
的
擴
展
而
形
成
較
低
水
準
的
競
爭
和
品
質
，
但
是

生
產
方
式
與
工
共
卸
沒
艷
，
使
得
雇
主
鞋
匠
與
職
工
鞋
匠
之
間
原
始
的
一
致
性
利
益
為
之

1

分
裂
，
進
而
形
成
像
今
日
的
雇
主
協
會
與
工
會
。
對
於
雇
主
而
昔
日
，
不
管
任
何
市
場
的
工

作
都
需
要
有
同
樣
的
最
低
晶
質

(
8日
∞

B
E
Z
Z
E
ρ

口
也
叫
片
己
的
要
求
，
但
是
對

於
銷
佳
較
遠
或
較
低
市
場
的
工
作
他
們
希
墓
付
出
較
低
的
工
資
幕
。
對
於
職
工
鞋
匠
而
言

，
他
們
認
為
不
論
那
一
個
市
場
的
工
作
都
要
有
一
同
樣
的
最
低
工
資(
8
日
∞
目
的
旦

l

目
眉
目
司

ω

悶
。
)
，
但
是
對
於
較
高
級
市
場
的
工
作
希
望
能
有
較
高
的
工
資
。
此
時
工
資

與
晶
質
之
間
的
衡
突
產
生
了
，
而
主
要
產
生
在
銷
往
最
廣
潤
和
最
低
水
鍾
的
新
市
場
的
工

作
中
。零

售
市
場
將
勞
工
和
商
人
區
分
出
來
，
勞
工
的
唯
一
訴
求
是
工
資
，
商
人
的
農
墓
與

前
逾
是
在
於
品
質
和
價
格
，
但
是
此
間
的
分
裂
或
分
離
並
非
是
仇
恨
的
，
因
為
削
減
工
資

以
增
加
利
潤
不
如
增
加
價
格
來
的
容
易
，
商
人
的
麗
主
功
能
並
不
重
要
，一商
人
可
以
直
故

將
增
加
的
部
份
轉
嫁
到
顧
客
身
上
，
職
工
並
不
需
要
以
罷
工
來
增
加
工
資
。

但
是
到
了
批
發
訂
單
的
階
段
則
有
所
不
悶
，
商
人
的
投
資
愈
來
愈
大
，
而
某

一雇
主
功

能
因
此
大
大
的
突
顯
，
在
必
獨
與
外
地
的
競
爭
者
競
爭
之
下
，
薪
賀
的
協
商
角
色
日
益
吃

重
，
同
時
身
為
商
人
與
雇
主
，
此
時
就
希
墓
藉
也
削
減
藉
資
而
使
得
產
品
能
銷
往
批
發
市

場
，
此
時
資
本
與
勞
動
的
街
突
就
開
始
了
。

的W
批
發
投
機
階
段

在
第
五
個
階
段
之
中
由
於
水
路
交
通
發
達
，
銀
行
倍
貸
體
系
也
更
為
擴
充
，
所
謂
「

商
人
|
|
資
本
家
」
(
自
己
咎
的
W
E
I
S

℃
叩
門
已
凹
的
片
)
的
階
級
興
起
，
他
的
大
型
批
發
倉

庫
取
代
了
前
一
階
段
零
售
資
本
家
的
儲
激
室
，
而
前
一
階
段
的
商
人
一
雇
主
變
成
了
小
型
製

造
商
或
承
包
商
，
將
其
產
品
售
給
大
批
發
商
的
「
一
商
人
|
|
資
本
家
」
。

在
此
一
階
段
「
一
商
人
|
|
資
本
家
」
發
展
了
許
多
新
式
的
生
產
方
式
，
例
如
使
用
監

獄
犯
人
生
產
，
或
是
包
給
遠
地
的
廉
價
勞
工
生
產
，
他
也
可
以
直
接
僱
用
職
工
從
事
倉
儲

運
送
或
生
產
的
各
式
工
作
，
或
是
讓
一
承
包
商
承
作
。
他
們
把
第
四
階
段
零
售
商
人
批
發
訂

學
生
產
的
功
能
給
取
消
了
，
同
時
也
使
得
零
售
商
人
的
一
雇
主
功
能
也
式
傲
，
因
為
他
們
負

擔
不
起
僱
用
職
工
自
行
生
產
，
在
「
一
商
人
|
|
資
本
家
」
處
可
以
買
到
更
便
宜
的
產
品
。

在
批
發
投
機
階
段

(
4司
計
。-
Z
M
M】
守
的
。
2

已
丘
吉
仰
的

g
m
ω
)
中
，
「
一
兩
人
|
|

資
本
家
」
將
「
一
商
人!
l

一
雇
主
」
的
角
色
完
全
取
代
，
「
﹒
商
人
|
|
雇
主
」
已
變
成
了
一

個
專
業
人
士
，
他
是
一
個
沒
有
資
本
的
雇
主
，
帶
領
著
十
幾
個
職
工
一
齊
工
作
，
他
租
用

一
個
工
揚
(
4
4。
門
阿
岳
。
℃
)
，
「
商
人
|
|
資
本
家
」
供
料
，
職
工
帶
著
自
己
的
手
工

工
具
。
他
的
利
潤
完
全
來
自
工
資
和
工
作
量
，
他
儘
量
壓
低
工
資
，
加
快
生
產
速
度
，
因

此
他
成
了
壓
低
工
資
苛
待
工
人
的
老
板

(
m
d
z
m
Z
門
)
，
他
的
工
場
也
成
了
惡
劣
條
件
的

小
工
揚
(
的
詞
。ω
畔
的
計
。
℃
)
。

協
一
兩
-
g
H
M品
且
已
有
兩
種
，
一
種
是
「
工
資
協
商
」
(
還

ω
m
o
l
E品
位
戶
口
)
，

另
一
種
是
「
價
格
協
商
」

Q
H
古
巴
，
其
協
商
結
果
端
視
最
終
購
買
者
與
最
初
生
產
者

之
間
的
距
離
遠
近
，
在
「
顧
客
訂
單
階
段
」
，
生
產
者
直
接
將
產
品
售
予
消
費
者
，
這
是

一
個
直
接
而
立
即
的
市
場
。
但
是
經
過
「
零
售
店
鋪
階
段
」
、
「
批
發
訂
單
階
段
」
而
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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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
發
投
機
階
股
」
'
職
工
愈
來
愈
遠
離
市
場
，
在
協
商
過
程
申
，
重
心
已
從
「
品
質
」
轉

移
到
「
價
格
」
，
有
利
地
位
也
從
職
工
轉
移
到
消
費
者
和
中
間
人
士
身
上
。

的
選
克
里
斯
賓
武
士
階
段

前
面
發
個
工
榮
階
段
的
發
展
與
變
化
主
要
是
由
於
市
場
的
擴
張
與
隨
之
而
來
的
信
用

貸
款
制
度
(
丘
。
但
帥
的
山
芯
片
。
5
)
，
這
些
都
屬
於
外
部
的
變
化
。
到
了
第
六
個
階
段
則

出
現
了
內
部
的
興
化
，
在
一
入
五
0
年
代
開
始
就
有
一
些
新
款
的
機
器
引
進
生
產
過
程
之

中
，
有
些
機
器
的
速
度
是
職
工
的
入
十
倍
，
不
僅
取
代
了
職
工
的
速
度
，
也
擊
敗
了
職
工

的
體
飽
。在

此
變
遷
的
時
刻
，
「
聖
克
旦
斯
賓
武
士
」
的
組
織
出
現
了
，
一
入
六
入
年
至
一
入

七
二
年
期
間
其
會
員
人
數
萬
連
四
、
五
萬
人
，
此
一
組
織
所
反
對
的
並
非
是
機
器
，
而
是

操
作
機
器
的
那
些
一
生
手
(
閥
門OO
U
H
H
M
M
口
已
由
)
，
後
來
他
們
並
踩
取
罷
工
，
一
方
面
反
抗

工
資
的
削
減
，
一
方
面
拒
絕
教
育
那
些
生
手
。

前
一
階
段
的
「
商
人
|
|
資
本
家
」
受
到
製
造
商
的
競
爭
，
本
身
被
迫
轉
變
成
一
個

製
造
商
或
向
製
造
商
購
貨
，
要
不
然
就
是
削
減
其
職
工
的
工
資
或
是
降
低
付
負
承
包
商
的

價
格
。
工
廠
產
品
(
即
旦
旦
河
也
門
。
已
眉
立
的
)
擊
潰
了
「
一
商
人
|
|
資
本
家
」
，
自
使

用
監
獄
奴
工
或
草
工
，
都
不
足
以
與
生
手
和
蒸
汽
力
所
生
產
的
工
廠
產
品
競
爭
。

的
工
廠
訂
單
階
段

機
擺
設
備
的
更
新
與
發
明
使
得
製
造
商
成
為
了
主
角
，
而
工
廠
訂
單
生
產
成
為
主
流

，
，

鉗
工
已
非
資
本
雖
有
者
，
而
此
時
工
業
階
級
演
變
成
製
造
商
和
薪
資
所
得
者
兩
大
類
。

主
作
類
別
則
演
變
成
計
件
工
作
，
外
在
競
爭
威
脅
是
童
工
、
長
工
時
、
移
民
和
外
國
產
品

，
而
「
靴
、
鞋
工
人
工
會
」
(
切
。
。
門
g
a
ω

宮
。
詞
。
門
}
阱
。
門
的
巴
巴
。
已
在
一
入
九

三
年
成
立
，
成
為
勞
工
的
保
護
組
織
。

三
、
結

話

「
勞
動
價
值
理
論
」
(
E
V。
門
品
。
。
門
呵
。
同
J
H
m
Z
O
)
是
馬
克
斯
批
判
資
本
主
羲

壯
會
剝
削
勞
工

(
O
U
G
H
旦
g

泣
。
口
。
剛
Z
σ
0
門
)
理
論
系
統
的
一
部
份
，
馬
克
斯
指
出

任
何
商
品
的
交
換
價
值
(
o
u
z
v
m

口
的
O
J

函
言
也
乃
是
出
生
產
一
該
商
一
品
所
需
勞
動
的
數

量
所
衡
量
，
也
就
是
必
須
製
造
出

一該
商
品
的
勞
動
。
由
於
勞
動
不
僅
是
衡
量
的
標
準
'
同

時
也
是
所
有
價
值
的
來
暉
，
因
此
每
一
件
商
品
都
能
追
溯
至
人
類
的
工
作
或
是
參
與
生
產

的
勞
動
數
量
。

馬
克
斯
的
「
剩
餘
價
值
理
論
」
(
品
。
岳

g

勻
。
凹
的
口
門
℃
吉
臼
〈
ω

古
巴
則
企
間

證
現
出
售
商
品
的
收
益
超
過
了
用
於
生
產
一
該

一商
品
的
勞
動
，
因
此
剩
餘
價
值
隨
即
產
生
，

此
一
剩
餘
價
值
由
資
本
家
所
享
有
，
其
遠
超
過
維
持
生
計
的
「
生
存
價
值
」

(
2
Z
U
H
I

O
口

n
o
J
S
E
己
或
勞
工
生
產
的
數
量
。
此
一
「
剩
餘
價
值
」
設
資
本
主
義
社
會
所
徵
收

奪
走
，
資
本
家
認
為
已
經
支
付
勞
工
生
產
商
品
所
必
須
的
生
計
所
需
，
但
是
勞
工
實
際
貢

獻
的
數
量
要
超
過
「
生
存
價
值
」
'
企
業
家
此
項
超
越
的
要
求
被
馬
克
斯
主
義
者
視
為
一

種
剝
削
。

的
。
白
白
。
口
的
認
為
工
業
發
展
的
過
程
中
，
由
於
市
場
的
擴
展
而
產
生
不
同
的
競
爭

威
脅
，
這
才
是
主
要
的
因
素
，
並
非
是
馬
克
斯
所
關
注
的
生
產
的
剝
削
以
及
工
作
日
數
和

生
活
戚
本
所
堆
砌
成
的
剩
餘
價
值
理
論
。
因
此
，
解
決
的
方
案
並
非
是
所
有
權
的
共
有
，

而
是
應
該
由
消
除
說
學
威
脅
著
手
，
其
方
法
則
是
經
由
保
護
性
的
組
織
和
保
護
性
立
法
。

在
工
業
發
展
的
過
程
中
，
一
商
人
扮
演
了
重
要
的
角
色
，
而
價
格
協
商
一
也
是
關
鍵
，
控

制
資
本
和
勞
工
的
是
一
商
人
，
假
如
商
人
有
市
場
，
他
必
能
取
得
資
本
，
臨
使
現
代
的
製
造

商
原
本
也
是
商
人
。
所
謂
資
本
和
勞
工
之
間
的
街
突
實
際
上
是
市
場
與
勞
工
的
街
突
，
商

人
和
薪
資
賺
取
者
之
間
的
街
突
，
是
價
格
和
工
資
之
間
的
街
突
。
由
於
市
場
的
攝
張
，
商

人
的
身
份
開
始
分
裂
，
工
業
愈
發
展
，
其
分
裂
的
程
度
愈
厲
害
。
最
後
形
成
薪
資
所
得
者

、
製
造
商
和
雇
主
等
不
同
的
組
織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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